國立臺東大學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

修讀雙主修申請表
	學  號
	
	姓  名
	
	手機號碼
	

	現讀系所年級
	              學系
	年級      班

	加修學系
	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

	本系主任意見
	
	簽章
	

	加修學系主任

意見
	
	簽章
	

	加修學系學院院長意見
	
	簽章
	


備註 :一、本申請單應由 加修學系 審核通過後影印二份，正本送註冊組登錄，影本由學系及學生各執一份。

二、未依規定修畢而放棄資格者，須向註冊組提出書面報告以利畢業學分之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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